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51號

原      告  陳松林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尚松 

兼訴訟代理

人          張尚全 

被      告  張尚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元 

被      告  張良倉 

兼訴訟代理 

人          張良勝 

上一被告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被      告  張良平 

            張凱棣（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道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琦琪（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惟喩（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弘杰（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巨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世享 

            張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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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順吉 

            張良烈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0000000000000000

            張世杰 

            張世沛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世明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彩綿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尚城 

被      告  張仕勳 

0000000000000000

            張仕豪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良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良汕 

            張沛汝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延彰 

被      告  陳俞彤（原名：陳弈彣）

0000000000000000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逸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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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其分割方法

為如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附表二擬分配人、分配位置及面積所

示方式分割，並按附表三所示給付補償金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

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

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

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被告張世享已於民國113年7月20日死亡，固有其戶籍謄本在

卷可憑，然本件業於張世享死亡前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則依前開規定，本院仍得依法裁判。

二、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張良榮於112年1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

為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張巨橋（下

稱張凱棣等6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將張良榮所遺坐落

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面積4156平方公尺，下稱

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此有戶籍謄本（除戶

部分）、繼承系統表、戶籍資料、本院家事法庭函、土地登

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5至437、443至455、535至5

37頁）可稽，張凱棣等6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

76條規定具狀聲明由渠等為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

訟，業經本院將聲明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原告（見本院卷三

第33頁），是張凱棣等6人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三、被告張尚梧、張世享、張順吉、張良烈、陳俞彤（原名：陳

弈彣，下稱陳俞彤）、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貝斯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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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

表一所示，無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因物之使用目

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復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無法協議

分割，且系爭土地無違法分割之問題，僅係在規範面積狹小

之畸零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單獨建築，及依

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僅禁止未達最小面積

單位土地，日後不得單獨申請建築。然查，系爭土地共有人

數高達27人，若採原物分割，分割後面積狹小難以收益、管

理、使用，且部分在其上建有建物之共有人日後恐面臨須實

質整併才得以建築之困境，並存有部分共有人因多年未移轉

而產生高額稅費。是系爭土地若採原物分割，不僅難以達到

分割之簡化關係及安定性，更有妨礙都市發展景觀維護及公

共安全之疑慮。反觀，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土地範圍較

完整，得以發揮最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符合分割共有物徹

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況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兩

造共有人均得應買系爭土地，並未剝奪兩造成為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之機會，對兩造而言均無不利，顯較符合兩造利益及

社會經濟，屬較為公平允當之分割方法。另系爭土地使用分

區已由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目前公告中，已至變更最

後階段，業無設置工廠之必要。若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

割將成為畸零地無法建築，亦須拆除許多房屋，與其保留建

築物之目的不相符，就共用道路部分各共有人按持分比例分

擔，亦將使各共有人損失大量之持分面積。為此，依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

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張尚全、張尚松：

　⒈同意分割，並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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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

張尚全方案（下稱張尚全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惟環

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

346（張尚全）估價報告書（下稱張尚全方案估價報告書）

各共有人應受補價額顯不合理，首先，就不同分割方案所分

配標的位置相當，但鑑價補償金額有不同差異，與一般觀念

認知及一般經驗法則有所落差；其次，就張尚全方案關於分

得編號H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分配明倫五街不足10.2公

尺，為何須補償分得編號G、I、J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

再者，編號C、G、J所示部分土地分配位置皆不變，土地價

值為何隨分割方法變動而價值不一，與一般市場判斷有何差

異；又分得編號E、K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臨明倫五街面寬

皆小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為何須補償金額

大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

　⒉張尚全方案係參考建築相關法令及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

68號判例，並考量分割後整體經濟效益及公共交通通道、公

共安全、共同利益、原有之建物及現況之居住，日常生活水

電設施等使用情形，皆已儘量保留，以變動最小為原則，除

張良修家族參與分配明倫五街及張順明家族分配位置，為貝

斯特公司所購位置分配合併在一起，無法分配在原始位置，

其次考量受分配面積影響，若分配原位置，原建物仍部分會

被拆割，其他大部分皆分配在最原始居住位置，以變動最

小，避免建物、水電大量拆除，影響居住生活，為對共有人

最有利之分割方法。反觀張良勝方案及劉彩綿方案，未考量

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尤其建物、水電必須拆卸，

將影響分割後現況之居住生活，亦不符合上開最高法院判

例。另員水路2段145巷原本即既成道路，依彰化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需照建築線分割，且依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

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是張良勝方案恐有將來無法建築的問

題等語。

  ㈡張良勝：系爭土地面積高達4156平方公尺，且雙面臨路，部

分共有人仍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以原物分割並無困難，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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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

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三）張良勝方案（下稱

張良勝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關於環宇事務所113環

宇030346（張良勝）估價報告書（下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

書）係以編號F坵塊為基準，並按面積、地形、臨路、土地

開發適宜度、聯外道路距離等因素修正其他各坵塊之合理價

格。惟其中關於按面積修正部分，編號F坵塊以外之各坵

塊，均修正為＋1~2%（詳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表11），即

其他坵塊之面積條件均優於F坵塊，令人費解，顯非合理。

又各坵塊之面積是依據各共有人之持分面積而定，故在分割

共有物事件中，各共有之持分面積多寡，在共有人相互間，

理應無優劣之分。此與土地交易時會考量面積因素之情形，

不能相提並論。另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

土測字第2253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一）編號A

（平房）、D（2層樓房）、B（2層樓房）所示建物目前均由

占用人居住或做為工廠使用中，有保留必要。張良勝方案可

保留上開建物，而張尚全方案將損及編號A（平房）所示建

物，劉彩綿方案則將損及編號A（平房）、D（2層樓房）所

示建物等語。

　㈢劉彩綿：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

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四）劉彩

綿方案（下稱劉彩綿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

並無不能原物分割之問題，原告聲請變價分割顯不可採，至

系爭土地鄰接明倫五街，張良勝方案未公平合理分配，亦不

可採，另依各方案分配伊所分得之土地均未臨明倫五街等

語。

　㈣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

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

張延彰：同意張良勝方案，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意見同

張良勝所述。

　㈤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張良勝方案。

　㈥張良烈：誰的持分比較多，伊就支持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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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張凱棣等6人：當時伊等父親張良榮有提出分割方案，但不

知何故，沒有繳費，所以沒有繪圖。伊等現占有位置是在系

爭土地最角落的地方，其上房屋是有建號的，也有工廠營運

執照，無論哪個方案伊等之找補金額都是最高的，但找補金

額對伊等來說不重要。請法院在劃分位置及找補時能考量到

使用執照及目前使用的位置。

　㈧陳俞彤、貝斯特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均未提出

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

不能分割，係指共有物繼續供他物之用，而為其物之利用所

不可缺，或為一權利之行使所不可缺者而言。系爭土地為兩

造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

可稽，堪信為真正。又兩造並無協議不為分割，且系爭土地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而兩造未能就分割方

法達成協議。因此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

許。

　㈡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

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

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

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

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

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

度台上字第3468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可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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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經查：　

  ⒈觀之系爭土地現況，附圖一編號J、I、H、G、F、E為三合

院，編號G為三合院公廳，狀態極為老舊，甚至有以浪板加

強外牆之情形，三合院前有編號S空地，該空地南面臨明倫

五街；編號R為道路，為既成道路即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

127巷（下稱東側既成道路），R道路東北處為T空地，面積

狹小，僅4.99平方公尺；編號A、C、B、D分別為平房及2層

樓房，面臨編號R道路；編號L、M、K為平房，編號N為空

地，編號O為工具間，編號P為2層樓房，編號Q為平房等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

第365至395頁、第403頁）。　

  ⒉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⑴系爭土地迄言詞辯論終結時，有張尚全、張良勝、劉彩綿提

出分割方案，然該等方案均無法完整保留系爭土地上之所有

建物，於分割後勢必均會有拆除地上物之問題。而張良勝方

案與劉彩綿方案主要之差異，乃在於附圖三、附圖四編號

H、I、K部分之位置與土地形狀，其中張良勝方案中之此等

部分（即附圖三編號H、I、K部分）較劉彩綿方案之此等部

分（即附圖四編號H、I、K部分），略微方正，此外，難謂

有極大差異，是採取張良勝方案或劉彩綿方案，對於各共有

人而言，難謂孰優孰劣，合先說明。

　⑵然張良勝方案經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

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

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

吉同意，已超過共有人共有人半數，而其等之應有部分亦超

過2分之1，是張良勝方案獲多數共有人認同。又張良勝方案

將系爭土地分割為附圖三所示共11部分，其中附圖三編號

A、B均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其中編號B為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與使用現況相符，而各

共有人所分得之附圖三編號C、D、E、F、G、H、I、J、K部

分，均可謂方正，面積不會過於狹小，無土地細分之問題，

分割後之土地不至於難以利用，且均得通行至彰化縣員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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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倫五街或員水路2段127巷，無形成袋地之情形，因此為兼

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

良勝方案分割，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案。　

　⑶若採張尚全方案分割，附圖二編號A部分將延伸至編號G部分

北側及系爭土地西側，使系爭土地西側及附圖二編號G、I、

C部分北側均需繪出寬不到1公尺之通道，該通道難以利用且

難認有其必要性，恐造成土地之浪費，又附圖一所示編號R

部分為東側既成道路，此方案並未將此既成道路完全規劃為

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反而將東

側既成道路之部分分入附圖二編號C、D、E，由分得附圖二

編號C、D、E之共有人取得，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不符，恐

造成爾後通行之紛爭，難謂為有利，是本院無從認張尚全方

案為最適之方案。

　⑷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然按分割共有物訴訟時，法院對分割方

法固有裁量權，但審諸民法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應

以原物分配為原則，即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

配）；如有事實或法律上之困難，致不能依應有部分為分配

者，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其餘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

之金錢補償（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

配予各共有人，其餘部分則變賣，價金依共有部分價值分配

（原物分配與價金分配併用）；並審酌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

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部分維持共有；變價分割（價金分

配）為劣後之選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

意旨參照）。本院認系爭土地採張良勝方案而為原物分配，

並無任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是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

之方案，亦非最適。

　⑸從而，為兼顧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並發

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

適。

  ㈢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

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

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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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

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

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

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

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⒈本件系爭土地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面積比例與應有

部分並不相同，且坐落位置有異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經本

院囑託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

金額等事項，該事務所針對產權、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經

濟因素、社會因素、市場概況、個別因素、分割後土地增值

稅等採用比較法作為估價方法，認各共有人分得部分價值有

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差異，有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可佐。是

系爭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實際分得土地之價值較分割前應

有部分價值確有增減之情形，故應由張良修、張仕勳、張仕

豪、貝斯特公司、陳俞彤、陳松林、張延彰、張良汕、張沛

汝、張尚梧對其他共有人為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補償，始為

公平。

　⒉雖張尚全、張良勝等共有人對於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

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有所質疑，惟本件3份估價報

告均已指明其係依上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蒐集市場上可信

賴之地價資訊，透過一般經驗法則，遵循一般估價原則，依

市場供需情形、最有效使用、競爭、替代及適合等，綜合考

量各項情況及市場接受性而得出本件結論，其所為鑑定之結

果自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其等未能舉證證明本件估價報告

有何違反正確鑑定方法或程序之情，則其否認系爭估價報告

之結論，要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

時，固得由原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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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僅供法院參考，就該部分並不生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

況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

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

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被告負義

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毋

寧為其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原告分割共

有物之請求，即命被告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

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

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昌哲

附表一：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及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張尚全 1/18 1/18

2 張尚松 1/18 1/18

3 張尚梧 28/1344 28/1344

4 張良倉 1/24 1/24

5 張良平 1/24 1/24

6 張良勝 1/24 1/24

7 張良修 14/288 14/288

8 張世享 7/378 7/378

9 張順明 56/4032 56/4032

10 張順吉 56/4032 56/4032

11 張良烈 56/4032 56/4032

12 蕭金惠 19/630 1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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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分割後土地位置、面積配置表

13 陳妤瑄 9387/238140 9387/238140

14 張世宜 747/34020 747/34020

15 張延彰 56/1344 56/1344

16 張世杰 531/17010 531/17010

17 劉彩綿 1/18 1/18

18 張世明 16/1260 16/1260

19 張世沛 16/1260 16/1260

20 張仕勳 1/96 1/96

21 張仕豪 1/96 1/96

22 張良汕 42/1344 42/1344

23 張沛汝 42/1344 42/1344

24 陳俞彤 37/288 37/288

25
貝斯特建設有限

公司
5737/45216 5737/45216

26 陳松林 1/628 1/628

27 張巨橋

公同共有

14/288

連帶負擔

14/288

28 張凱棣

29 張道朋

30 張琦琪

31 張惟喩

32 張弘杰

編號 擬分配人
分配位置

（附圖編號）

分配後應有

部分比例

面積

　(㎡)

1 全體共有人 Ａ
按原應有部分

維持共有
466.05

2 全體共有人 Ｂ
按原應有部分

維持共有
481.03

3 張世享 Ｃ 70/630 534.83

蕭金惠 1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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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單位：新臺幣/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陳妤瑄 149/630

張世宜 83/630

張世杰 118/630

張世明 48/630

張世沛 48/630

4

張良倉

Ｄ

1/3

401.13張良平 1/3

張良勝 1/3

5

張良修

Ｅ

14/20

222.85張仕勳 3/20

張仕豪 3/20

6

陳俞彤

Ｆ

1/2

824.47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40712/82446

陳松林 511/82446

7

張巨橋、張凱棣、張

道朋、張琦琪、張惟

喩、張弘杰

Ｇ 公同共有1/1 155.98

8

張尚全

Ｈ

1/3

534.89張尚松 1/3

劉彩綿 1/3

9

張順明

Ｉ

1/3

133.73張順吉 1/3

張良烈 1/3

10 張尚梧 Ｊ 1/1 66.85

11

張延彰

Ｋ

4/10

334.19張良汕 3/10

張沛汝 3/10

受補償

人如右

張世享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明 張世沛 張良倉 張良平 張良勝 張巨橋、張

凱棣、張道

張尚全 張尚松 劉彩綿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應補償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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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尚全方案）

附圖三：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良勝方案）

附圖四：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劉彩綿方案）

欄 朋 、 張 琦

琪 、 張 惟

喩、張弘杰

(公同共有)

應補償

人如下

列

張良修 8,507 13,854 18,109 10,087 14,340 5,833 5,833 34,027 34,027 34,027 123,348 112,005 112,005 112,005 45,369 45,369 45,369 774,114

張仕勳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張仕豪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陳俞彤 12,681 20,652 26,992 15,036 21,376 8,694 8,695 50,724 50,724 50,724 183,873 166,965 166,965 166,965 67,631 67,631 67,631 1,153,959

貝斯特

建設有

限公司

12,524 20,396 26,658 14,850 21,111 8,588 8,587 50,095 50,093 50,095 181,594 164,895 164,897 164,895 66,793 66,793 66,793 1,139,657

陳松林 157 256 335 186 265 108 108 629 629 629 2,279 2,069 2,069 2,069 839 838 838 14,303

張延彰 4,121 6,712 8,772 4,887 6,949 2,826 2,826 16,485 16,485 16,483 59,758 54,263 54,263 54,265 21,980 21,981 21,980 375,036

張良汕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沛汝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尚梧 264 430 562 313 445 181 181 1,057 1,057 1,057 3,830 3,480 3,478 3,478 1,409 1,409 1,410 24,041

受補償

金  合

計

48,082 78,304 102,346 57,011 81,052 32,970 32,970 192,327 192,327 192,327 697,184 633,075 633,075 633,075 256,435 256,435 256,435 4,37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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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51號
原      告  陳松林  


被      告  張尚松  
兼訴訟代理
人          張尚全  
被      告  張尚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元  
被      告  張良倉  
兼訴訟代理  
人          張良勝  
上一被告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被      告  張良平  
            張凱棣（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道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琦琪（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惟喩（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弘杰（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巨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張世享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沛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世明  


被      告  劉彩綿  


訴訟代理人  張尚城  
被      告  張仕勳  


            張仕豪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良修  




被      告  張良汕  
            張沛汝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延彰  
被      告  陳俞彤（原名：陳弈彣）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逸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其分割方法為如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附表二擬分配人、分配位置及面積所示方式分割，並按附表三所示給付補償金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張世享已於民國113年7月20日死亡，固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憑，然本件業於張世享死亡前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則依前開規定，本院仍得依法裁判。
二、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張良榮於112年1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張巨橋（下稱張凱棣等6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將張良榮所遺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面積415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此有戶籍謄本（除戶部分）、繼承系統表、戶籍資料、本院家事法庭函、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5至437、443至455、535至537頁）可稽，張凱棣等6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具狀聲明由渠等為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業經本院將聲明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原告（見本院卷三第33頁），是張凱棣等6人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尚梧、張世享、張順吉、張良烈、陳俞彤（原名：陳弈彣，下稱陳俞彤）、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貝斯特公司），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復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無法協議分割，且系爭土地無違法分割之問題，僅係在規範面積狹小之畸零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單獨建築，及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僅禁止未達最小面積單位土地，日後不得單獨申請建築。然查，系爭土地共有人數高達27人，若採原物分割，分割後面積狹小難以收益、管理、使用，且部分在其上建有建物之共有人日後恐面臨須實質整併才得以建築之困境，並存有部分共有人因多年未移轉而產生高額稅費。是系爭土地若採原物分割，不僅難以達到分割之簡化關係及安定性，更有妨礙都市發展景觀維護及公共安全之疑慮。反觀，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土地範圍較完整，得以發揮最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符合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況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兩造共有人均得應買系爭土地，並未剝奪兩造成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機會，對兩造而言均無不利，顯較符合兩造利益及社會經濟，屬較為公平允當之分割方法。另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已由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目前公告中，已至變更最後階段，業無設置工廠之必要。若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將成為畸零地無法建築，亦須拆除許多房屋，與其保留建築物之目的不相符，就共用道路部分各共有人按持分比例分擔，亦將使各共有人損失大量之持分面積。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張尚全、張尚松：
　⒈同意分割，並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張尚全方案（下稱張尚全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惟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6（張尚全）估價報告書（下稱張尚全方案估價報告書）各共有人應受補價額顯不合理，首先，就不同分割方案所分配標的位置相當，但鑑價補償金額有不同差異，與一般觀念認知及一般經驗法則有所落差；其次，就張尚全方案關於分得編號H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分配明倫五街不足10.2公尺，為何須補償分得編號G、I、J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再者，編號C、G、J所示部分土地分配位置皆不變，土地價值為何隨分割方法變動而價值不一，與一般市場判斷有何差異；又分得編號E、K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臨明倫五街面寬皆小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為何須補償金額大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
　⒉張尚全方案係參考建築相關法令及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68號判例，並考量分割後整體經濟效益及公共交通通道、公共安全、共同利益、原有之建物及現況之居住，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皆已儘量保留，以變動最小為原則，除張良修家族參與分配明倫五街及張順明家族分配位置，為貝斯特公司所購位置分配合併在一起，無法分配在原始位置，其次考量受分配面積影響，若分配原位置，原建物仍部分會被拆割，其他大部分皆分配在最原始居住位置，以變動最小，避免建物、水電大量拆除，影響居住生活，為對共有人最有利之分割方法。反觀張良勝方案及劉彩綿方案，未考量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尤其建物、水電必須拆卸，將影響分割後現況之居住生活，亦不符合上開最高法院判例。另員水路2段145巷原本即既成道路，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需照建築線分割，且依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是張良勝方案恐有將來無法建築的問題等語。
  ㈡張良勝：系爭土地面積高達4156平方公尺，且雙面臨路，部分共有人仍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以原物分割並無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三）張良勝方案（下稱張良勝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關於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6（張良勝）估價報告書（下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係以編號F坵塊為基準，並按面積、地形、臨路、土地開發適宜度、聯外道路距離等因素修正其他各坵塊之合理價格。惟其中關於按面積修正部分，編號F坵塊以外之各坵塊，均修正為＋1~2%（詳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表11），即其他坵塊之面積條件均優於F坵塊，令人費解，顯非合理。又各坵塊之面積是依據各共有人之持分面積而定，故在分割共有物事件中，各共有之持分面積多寡，在共有人相互間，理應無優劣之分。此與土地交易時會考量面積因素之情形，不能相提並論。另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一）編號A（平房）、D（2層樓房）、B（2層樓房）所示建物目前均由占用人居住或做為工廠使用中，有保留必要。張良勝方案可保留上開建物，而張尚全方案將損及編號A（平房）所示建物，劉彩綿方案則將損及編號A（平房）、D（2層樓房）所示建物等語。
　㈢劉彩綿：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四）劉彩綿方案（下稱劉彩綿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原物分割之問題，原告聲請變價分割顯不可採，至系爭土地鄰接明倫五街，張良勝方案未公平合理分配，亦不可採，另依各方案分配伊所分得之土地均未臨明倫五街等語。
　㈣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同意張良勝方案，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意見同張良勝所述。
　㈤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張良勝方案。
　㈥張良烈：誰的持分比較多，伊就支持誰。　
　㈦張凱棣等6人：當時伊等父親張良榮有提出分割方案，但不知何故，沒有繳費，所以沒有繪圖。伊等現占有位置是在系爭土地最角落的地方，其上房屋是有建號的，也有工廠營運執照，無論哪個方案伊等之找補金額都是最高的，但找補金額對伊等來說不重要。請法院在劃分位置及找補時能考量到使用執照及目前使用的位置。
　㈧陳俞彤、貝斯特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共有物繼續供他物之用，而為其物之利用所不可缺，或為一權利之行使所不可缺者而言。系爭土地為兩造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堪信為真正。又兩造並無協議不為分割，且系爭土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而兩造未能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因此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可資參照）。經查：　
  ⒈觀之系爭土地現況，附圖一編號J、I、H、G、F、E為三合院，編號G為三合院公廳，狀態極為老舊，甚至有以浪板加強外牆之情形，三合院前有編號S空地，該空地南面臨明倫五街；編號R為道路，為既成道路即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127巷（下稱東側既成道路），R道路東北處為T空地，面積狹小，僅4.99平方公尺；編號A、C、B、D分別為平房及2層樓房，面臨編號R道路；編號L、M、K為平房，編號N為空地，編號O為工具間，編號P為2層樓房，編號Q為平房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5至395頁、第403頁）。　
  ⒉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⑴系爭土地迄言詞辯論終結時，有張尚全、張良勝、劉彩綿提出分割方案，然該等方案均無法完整保留系爭土地上之所有建物，於分割後勢必均會有拆除地上物之問題。而張良勝方案與劉彩綿方案主要之差異，乃在於附圖三、附圖四編號H、I、K部分之位置與土地形狀，其中張良勝方案中之此等部分（即附圖三編號H、I、K部分）較劉彩綿方案之此等部分（即附圖四編號H、I、K部分），略微方正，此外，難謂有極大差異，是採取張良勝方案或劉彩綿方案，對於各共有人而言，難謂孰優孰劣，合先說明。
　⑵然張良勝方案經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已超過共有人共有人半數，而其等之應有部分亦超過2分之1，是張良勝方案獲多數共有人認同。又張良勝方案將系爭土地分割為附圖三所示共11部分，其中附圖三編號A、B均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中編號B為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與使用現況相符，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附圖三編號C、D、E、F、G、H、I、J、K部分，均可謂方正，面積不會過於狹小，無土地細分之問題，分割後之土地不至於難以利用，且均得通行至彰化縣員林市明倫五街或員水路2段127巷，無形成袋地之情形，因此為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案。　
　⑶若採張尚全方案分割，附圖二編號A部分將延伸至編號G部分北側及系爭土地西側，使系爭土地西側及附圖二編號G、I、C部分北側均需繪出寬不到1公尺之通道，該通道難以利用且難認有其必要性，恐造成土地之浪費，又附圖一所示編號R部分為東側既成道路，此方案並未將此既成道路完全規劃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反而將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分入附圖二編號C、D、E，由分得附圖二編號C、D、E之共有人取得，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不符，恐造成爾後通行之紛爭，難謂為有利，是本院無從認張尚全方案為最適之方案。
　⑷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然按分割共有物訴訟時，法院對分割方法固有裁量權，但審諸民法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應以原物分配為原則，即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如有事實或法律上之困難，致不能依應有部分為分配者，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其餘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之金錢補償（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予各共有人，其餘部分則變賣，價金依共有部分價值分配（原物分配與價金分配併用）；並審酌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部分維持共有；變價分割（價金分配）為劣後之選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認系爭土地採張良勝方案而為原物分配，並無任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是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案，亦非最適。
　⑸從而，為兼顧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㈢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件系爭土地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面積比例與應有部分並不相同，且坐落位置有異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經本院囑託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等事項，該事務所針對產權、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市場概況、個別因素、分割後土地增值稅等採用比較法作為估價方法，認各共有人分得部分價值有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差異，有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可佐。是系爭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實際分得土地之價值較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確有增減之情形，故應由張良修、張仕勳、張仕豪、貝斯特公司、陳俞彤、陳松林、張延彰、張良汕、張沛汝、張尚梧對其他共有人為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補償，始為公平。
　⒉雖張尚全、張良勝等共有人對於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有所質疑，惟本件3份估價報告均已指明其係依上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蒐集市場上可信賴之地價資訊，透過一般經驗法則，遵循一般估價原則，依市場供需情形、最有效使用、競爭、替代及適合等，綜合考量各項情況及市場接受性而得出本件結論，其所為鑑定之結果自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其等未能舉證證明本件估價報告有何違反正確鑑定方法或程序之情，則其否認系爭估價報告之結論，要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固得由原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就該部分並不生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況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被告負義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毋寧為其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原告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被告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昌哲
附表一：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及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張尚全

		1/18

		1/18



		


		


		


		




		2

		張尚松

		1/18

		1/18



		


		


		


		




		3

		張尚梧

		28/1344

		28/1344



		4

		張良倉

		1/24

		1/24



		5

		張良平

		1/24

		1/24



		6

		張良勝

		1/24

		1/24



		7

		張良修

		14/288

		14/288



		8

		張世享

		7/378

		7/378



		9

		張順明

		56/4032

		56/4032



		10

		張順吉

		56/4032

		56/4032



		11

		張良烈

		56/4032

		56/4032



		12

		蕭金惠

		19/630

		19/630



		13

		陳妤瑄

		9387/238140

		9387/238140



		14

		張世宜

		747/34020

		747/34020



		15

		張延彰

		56/1344

		56/1344



		16

		張世杰

		531/17010

		531/17010



		17

		劉彩綿

		1/18

		1/18



		18

		張世明

		16/1260

		16/1260



		19

		張世沛

		16/1260

		16/1260



		20

		張仕勳

		1/96

		1/96



		21

		張仕豪

		1/96

		1/96



		22

		張良汕

		42/1344

		42/1344



		23

		張沛汝

		42/1344

		42/1344



		24

		陳俞彤

		37/288

		37/288



		25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5737/45216

		5737/45216



		26

		陳松林

		1/628

		1/628



		27

		張巨橋

		公同共有
14/288

		連帶負擔
14/288



		28

		張凱棣

		


		




		29

		張道朋

		


		




		30

		張琦琪

		


		




		31

		張惟喩

		


		




		32

		張弘杰

		


		








附表二：分割後土地位置、面積配置表
		編號

		擬分配人

		分配位置
（附圖編號）

		分配後應有
部分比例

		面積
　(㎡)



		1

		全體共有人

		Ａ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66.05



		2

		全體共有人

		Ｂ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81.03



		3

		張世享

		Ｃ

		70/630

		534.83



		


		蕭金惠

		


		114/630

		




		


		陳妤瑄

		


		149/630

		




		


		張世宜

		


		83/630

		




		


		張世杰

		


		118/630

		




		


		張世明

		


		48/630

		




		


		張世沛

		


		48/630

		




		4

		張良倉

		Ｄ

		1/3

		401.13



		


		張良平

		


		1/3

		




		


		張良勝

		


		1/3

		




		5

		張良修

		Ｅ

		14/20

		222.85



		


		張仕勳

		


		3/20

		




		


		張仕豪

		


		3/20

		




		6

		陳俞彤

		Ｆ

		1/2

		824.47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40712/82446

		




		


		陳松林

		


		511/82446

		




		7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Ｇ

		公同共有1/1

		155.98



		8

		張尚全

		Ｈ

		1/3

		534.89



		


		張尚松

		


		1/3

		




		


		劉彩綿

		


		1/3

		




		9

		張順明

		Ｉ

		1/3

		133.73



		


		張順吉

		


		1/3

		




		


		張良烈

		


		1/3

		




		10

		張尚梧

		Ｊ

		1/1

		66.85



		11

		張延彰

		Ｋ

		4/10

		334.19



		


		張良汕

		


		3/10

		




		


		張沛汝

		


		3/10

		








附表三：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單位：新臺幣/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受補償人如右欄

		張世享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明

		張世沛

		張良倉

		張良平

		張良勝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公同共有)

		張尚全

		張尚松

		劉彩綿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應補償金
合計



		應補償人如下列

		


		


		


		


		


		


		


		


		


		


		


		


		


		


		


		


		


		




		張良修

		8,507

		13,854

		18,109

		10,087

		14,340

		5,833

		5,833

		34,027

		34,027

		34,027

		123,348

		112,005

		112,005

		112,005

		45,369

		45,369

		45,369

		774,114



		張仕勳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張仕豪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陳俞彤

		12,681

		20,652

		26,992

		15,036

		21,376

		8,694

		8,695

		50,724

		50,724

		50,724

		183,873

		166,965

		166,965

		166,965

		67,631

		67,631

		67,631

		1,153,959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12,524

		20,396

		26,658

		14,850

		21,111

		8,588

		8,587

		50,095

		50,093

		50,095

		181,594

		164,895

		164,897

		164,895

		66,793

		66,793

		66,793

		1,139,657



		陳松林

		157

		256

		335

		186

		265

		108

		108

		629

		629

		629

		2,279

		2,069

		2,069

		2,069

		839

		838

		838

		14,303



		張延彰

		4,121

		6,712

		8,772

		4,887

		6,949

		2,826

		2,826

		16,485

		16,485

		16,483

		59,758

		54,263

		54,263

		54,265

		21,980

		21,981

		21,980

		375,036



		張良汕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沛汝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尚梧

		264

		430

		562

		313

		445

		181

		181

		1,057

		1,057

		1,057

		3,830

		3,480

		3,478

		3,478

		1,409

		1,409

		1,410

		24,041



		受補償金  合計

		48,082

		78,304

		102,346

		57,011

		81,052

		32,970

		32,970

		192,327

		192,327

		192,327

		697,184

		633,075

		633,075

		633,075

		256,435

		256,435

		256,435

		4,375,430







附圖一：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尚全方案）
附圖三：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良勝方案）
附圖四：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劉彩綿方案）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51號
原      告  陳松林  

被      告  張尚松  
兼訴訟代理
人          張尚全  
被      告  張尚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元  
被      告  張良倉  
兼訴訟代理  
人          張良勝  
上一被告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被      告  張良平  
            張凱棣（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道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琦琪（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惟喩（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弘杰（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巨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張世享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沛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世明  

被      告  劉彩綿  

訴訟代理人  張尚城  
被      告  張仕勳  

            張仕豪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良修  


被      告  張良汕  
            張沛汝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延彰  
被      告  陳俞彤（原名：陳弈彣）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逸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其分割方法為如
    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附表二擬分配人、分配位置及面積所示方
    式分割，並按附表三所示給付補償金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
    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
    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
    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被告張世享已於民國113年7月20日死亡，固有其戶籍謄本在
    卷可憑，然本件業於張世享死亡前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
    終結，則依前開規定，本院仍得依法裁判。
二、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張良榮於112年1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
    為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張巨橋（下
    稱張凱棣等6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將張良榮所遺坐落
    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面積415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
    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此有戶籍謄本（除戶部分
    ）、繼承系統表、戶籍資料、本院家事法庭函、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5至437、443至455、535至537頁
    ）可稽，張凱棣等6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
    規定具狀聲明由渠等為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業
    經本院將聲明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原告（見本院卷三第33頁
    ），是張凱棣等6人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尚梧、張世享、張順吉、張良烈、陳俞彤（原名：陳
    弈彣，下稱陳俞彤）、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貝斯特公
    司），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
    表一所示，無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因物之使用目
    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復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無法協議
    分割，且系爭土地無違法分割之問題，僅係在規範面積狹小
    之畸零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單獨建築，及依
    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僅禁止未達最小面積
    單位土地，日後不得單獨申請建築。然查，系爭土地共有人
    數高達27人，若採原物分割，分割後面積狹小難以收益、管
    理、使用，且部分在其上建有建物之共有人日後恐面臨須實
    質整併才得以建築之困境，並存有部分共有人因多年未移轉
    而產生高額稅費。是系爭土地若採原物分割，不僅難以達到
    分割之簡化關係及安定性，更有妨礙都市發展景觀維護及公
    共安全之疑慮。反觀，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土地範圍較
    完整，得以發揮最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符合分割共有物徹
    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況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兩
    造共有人均得應買系爭土地，並未剝奪兩造成為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之機會，對兩造而言均無不利，顯較符合兩造利益及
    社會經濟，屬較為公平允當之分割方法。另系爭土地使用分
    區已由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目前公告中，已至變更最
    後階段，業無設置工廠之必要。若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
    割將成為畸零地無法建築，亦須拆除許多房屋，與其保留建
    築物之目的不相符，就共用道路部分各共有人按持分比例分
    擔，亦將使各共有人損失大量之持分面積。為此，依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
    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張尚全、張尚松：
　⒈同意分割，並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
    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張
    尚全方案（下稱張尚全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惟環宇
    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
    6（張尚全）估價報告書（下稱張尚全方案估價報告書）各
    共有人應受補價額顯不合理，首先，就不同分割方案所分配
    標的位置相當，但鑑價補償金額有不同差異，與一般觀念認
    知及一般經驗法則有所落差；其次，就張尚全方案關於分得
    編號H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分配明倫五街不足10.2公尺
    ，為何須補償分得編號G、I、J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再
    者，編號C、G、J所示部分土地分配位置皆不變，土地價值
    為何隨分割方法變動而價值不一，與一般市場判斷有何差異
    ；又分得編號E、K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臨明倫五街面寬皆
    小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為何須補償金額大
    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
　⒉張尚全方案係參考建築相關法令及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6
    8號判例，並考量分割後整體經濟效益及公共交通通道、公
    共安全、共同利益、原有之建物及現況之居住，日常生活水
    電設施等使用情形，皆已儘量保留，以變動最小為原則，除
    張良修家族參與分配明倫五街及張順明家族分配位置，為貝
    斯特公司所購位置分配合併在一起，無法分配在原始位置，
    其次考量受分配面積影響，若分配原位置，原建物仍部分會
    被拆割，其他大部分皆分配在最原始居住位置，以變動最小
    ，避免建物、水電大量拆除，影響居住生活，為對共有人最
    有利之分割方法。反觀張良勝方案及劉彩綿方案，未考量日
    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尤其建物、水電必須拆卸，將
    影響分割後現況之居住生活，亦不符合上開最高法院判例。
    另員水路2段145巷原本即既成道路，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需照建築線分割，且依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
    建築線應相連接，是張良勝方案恐有將來無法建築的問題等
    語。
  ㈡張良勝：系爭土地面積高達4156平方公尺，且雙面臨路，部
    分共有人仍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以原物分割並無困難，請求
    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
    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三）張良勝方案（下稱
    張良勝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關於環宇事務所113環
    宇030346（張良勝）估價報告書（下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
    書）係以編號F坵塊為基準，並按面積、地形、臨路、土地
    開發適宜度、聯外道路距離等因素修正其他各坵塊之合理價
    格。惟其中關於按面積修正部分，編號F坵塊以外之各坵塊
    ，均修正為＋1~2%（詳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表11），即其
    他坵塊之面積條件均優於F坵塊，令人費解，顯非合理。又
    各坵塊之面積是依據各共有人之持分面積而定，故在分割共
    有物事件中，各共有之持分面積多寡，在共有人相互間，理
    應無優劣之分。此與土地交易時會考量面積因素之情形，不
    能相提並論。另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
    測字第2253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一）編號A（平
    房）、D（2層樓房）、B（2層樓房）所示建物目前均由占用
    人居住或做為工廠使用中，有保留必要。張良勝方案可保留
    上開建物，而張尚全方案將損及編號A（平房）所示建物，
    劉彩綿方案則將損及編號A（平房）、D（2層樓房）所示建
    物等語。
　㈢劉彩綿：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
    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四）劉彩綿
    方案（下稱劉彩綿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並
    無不能原物分割之問題，原告聲請變價分割顯不可採，至系
    爭土地鄰接明倫五街，張良勝方案未公平合理分配，亦不可
    採，另依各方案分配伊所分得之土地均未臨明倫五街等語。
　㈣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
    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
    張延彰：同意張良勝方案，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意見同
    張良勝所述。
　㈤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張良勝方案。
　㈥張良烈：誰的持分比較多，伊就支持誰。　
　㈦張凱棣等6人：當時伊等父親張良榮有提出分割方案，但不知
    何故，沒有繳費，所以沒有繪圖。伊等現占有位置是在系爭
    土地最角落的地方，其上房屋是有建號的，也有工廠營運執
    照，無論哪個方案伊等之找補金額都是最高的，但找補金額
    對伊等來說不重要。請法院在劃分位置及找補時能考量到使
    用執照及目前使用的位置。
　㈧陳俞彤、貝斯特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均未提出
    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
    不能分割，係指共有物繼續供他物之用，而為其物之利用所
    不可缺，或為一權利之行使所不可缺者而言。系爭土地為兩
    造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
    可稽，堪信為真正。又兩造並無協議不為分割，且系爭土地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而兩造未能就分割方
    法達成協議。因此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
    許。
　㈡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
    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
    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
    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
    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
    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
    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
    上字第3468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可資參照）
    。經查：　
  ⒈觀之系爭土地現況，附圖一編號J、I、H、G、F、E為三合院
    ，編號G為三合院公廳，狀態極為老舊，甚至有以浪板加強
    外牆之情形，三合院前有編號S空地，該空地南面臨明倫五
    街；編號R為道路，為既成道路即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12
    7巷（下稱東側既成道路），R道路東北處為T空地，面積狹
    小，僅4.99平方公尺；編號A、C、B、D分別為平房及2層樓
    房，面臨編號R道路；編號L、M、K為平房，編號N為空地，
    編號O為工具間，編號P為2層樓房，編號Q為平房等情，有本
    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
    5至395頁、第403頁）。　
  ⒉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⑴系爭土地迄言詞辯論終結時，有張尚全、張良勝、劉彩綿提
    出分割方案，然該等方案均無法完整保留系爭土地上之所有
    建物，於分割後勢必均會有拆除地上物之問題。而張良勝方
    案與劉彩綿方案主要之差異，乃在於附圖三、附圖四編號H
    、I、K部分之位置與土地形狀，其中張良勝方案中之此等部
    分（即附圖三編號H、I、K部分）較劉彩綿方案之此等部分
    （即附圖四編號H、I、K部分），略微方正，此外，難謂有
    極大差異，是採取張良勝方案或劉彩綿方案，對於各共有人
    而言，難謂孰優孰劣，合先說明。
　⑵然張良勝方案經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
    、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
    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
    同意，已超過共有人共有人半數，而其等之應有部分亦超過
    2分之1，是張良勝方案獲多數共有人認同。又張良勝方案將
    系爭土地分割為附圖三所示共11部分，其中附圖三編號A、B
    均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中
    編號B為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與使用現況相符，而各共有
    人所分得之附圖三編號C、D、E、F、G、H、I、J、K部分，
    均可謂方正，面積不會過於狹小，無土地細分之問題，分割
    後之土地不至於難以利用，且均得通行至彰化縣員林市明倫
    五街或員水路2段127巷，無形成袋地之情形，因此為兼顧各
    共有人之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
    方案分割，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案。　
　⑶若採張尚全方案分割，附圖二編號A部分將延伸至編號G部分
    北側及系爭土地西側，使系爭土地西側及附圖二編號G、I、
    C部分北側均需繪出寬不到1公尺之通道，該通道難以利用且
    難認有其必要性，恐造成土地之浪費，又附圖一所示編號R
    部分為東側既成道路，此方案並未將此既成道路完全規劃為
    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反而將東
    側既成道路之部分分入附圖二編號C、D、E，由分得附圖二
    編號C、D、E之共有人取得，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不符，恐
    造成爾後通行之紛爭，難謂為有利，是本院無從認張尚全方
    案為最適之方案。
　⑷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然按分割共有物訴訟時，法院對分割方
    法固有裁量權，但審諸民法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應
    以原物分配為原則，即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
    ；如有事實或法律上之困難，致不能依應有部分為分配者，
    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其餘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之金
    錢補償（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予
    各共有人，其餘部分則變賣，價金依共有部分價值分配（原
    物分配與價金分配併用）；並審酌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
    情形，得就共有物之部分維持共有；變價分割（價金分配）
    為劣後之選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意旨
    參照）。本院認系爭土地採張良勝方案而為原物分配，並無
    任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是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之方
    案，亦非最適。
　⑸從而，為兼顧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並發
    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
  ㈢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
    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
    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
    ，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
    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
    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
    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
    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
　⒈本件系爭土地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面積比例與應有
    部分並不相同，且坐落位置有異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經本
    院囑託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
    金額等事項，該事務所針對產權、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經
    濟因素、社會因素、市場概況、個別因素、分割後土地增值
    稅等採用比較法作為估價方法，認各共有人分得部分價值有
    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差異，有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可佐。是
    系爭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實際分得土地之價值較分割前應
    有部分價值確有增減之情形，故應由張良修、張仕勳、張仕
    豪、貝斯特公司、陳俞彤、陳松林、張延彰、張良汕、張沛
    汝、張尚梧對其他共有人為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補償，始為
    公平。
　⒉雖張尚全、張良勝等共有人對於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
    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有所質疑，惟本件3份估價報
    告均已指明其係依上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蒐集市場上可信
    賴之地價資訊，透過一般經驗法則，遵循一般估價原則，依
    市場供需情形、最有效使用、競爭、替代及適合等，綜合考
    量各項情況及市場接受性而得出本件結論，其所為鑑定之結
    果自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其等未能舉證證明本件估價報告
    有何違反正確鑑定方法或程序之情，則其否認系爭估價報告
    之結論，要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
    時，固得由原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
    ，僅供法院參考，就該部分並不生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況
    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
    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
    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被告負義務；遑
    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毋寧為其
    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原告分割共有物之
    請求，即命被告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依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規定，
    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昌哲
附表一：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及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張尚全 1/18 1/18     2 張尚松 1/18 1/18     3 張尚梧 28/1344 28/1344 4 張良倉 1/24 1/24 5 張良平 1/24 1/24 6 張良勝 1/24 1/24 7 張良修 14/288 14/288 8 張世享 7/378 7/378 9 張順明 56/4032 56/4032 10 張順吉 56/4032 56/4032 11 張良烈 56/4032 56/4032 12 蕭金惠 19/630 19/630 13 陳妤瑄 9387/238140 9387/238140 14 張世宜 747/34020 747/34020 15 張延彰 56/1344 56/1344 16 張世杰 531/17010 531/17010 17 劉彩綿 1/18 1/18 18 張世明 16/1260 16/1260 19 張世沛 16/1260 16/1260 20 張仕勳 1/96 1/96 21 張仕豪 1/96 1/96 22 張良汕 42/1344 42/1344 23 張沛汝 42/1344 42/1344 24 陳俞彤 37/288 37/288 25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5737/45216 5737/45216 26 陳松林 1/628 1/628 27 張巨橋 公同共有 14/288 連帶負擔 14/288 28 張凱棣   29 張道朋   30 張琦琪   31 張惟喩   32 張弘杰   
附表二：分割後土地位置、面積配置表
編號 擬分配人 分配位置 （附圖編號） 分配後應有 部分比例 面積 　(㎡) 1 全體共有人 Ａ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66.05 2 全體共有人 Ｂ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81.03 3 張世享 Ｃ 70/630 534.83  蕭金惠  114/630   陳妤瑄  149/630   張世宜  83/630   張世杰  118/630   張世明  48/630   張世沛  48/630  4 張良倉 Ｄ 1/3 401.13  張良平  1/3   張良勝  1/3  5 張良修 Ｅ 14/20 222.85  張仕勳  3/20   張仕豪  3/20  6 陳俞彤 Ｆ 1/2 824.47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40712/82446   陳松林  511/82446  7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Ｇ 公同共有1/1 155.98 8 張尚全 Ｈ 1/3 534.89  張尚松  1/3   劉彩綿  1/3  9 張順明 Ｉ 1/3 133.73  張順吉  1/3   張良烈  1/3  10 張尚梧 Ｊ 1/1 66.85 11 張延彰 Ｋ 4/10 334.19  張良汕  3/10   張沛汝  3/10  
附表三：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單位：新臺幣/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受補償人如右欄 張世享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明 張世沛 張良倉 張良平 張良勝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公同共有) 張尚全 張尚松 劉彩綿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應補償金 合計 應補償人如下列                   張良修 8,507 13,854 18,109 10,087 14,340 5,833 5,833 34,027 34,027 34,027 123,348 112,005 112,005 112,005 45,369 45,369 45,369 774,114 張仕勳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張仕豪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陳俞彤 12,681 20,652 26,992 15,036 21,376 8,694 8,695 50,724 50,724 50,724 183,873 166,965 166,965 166,965 67,631 67,631 67,631 1,153,959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12,524 20,396 26,658 14,850 21,111 8,588 8,587 50,095 50,093 50,095 181,594 164,895 164,897 164,895 66,793 66,793 66,793 1,139,657 陳松林 157 256 335 186 265 108 108 629 629 629 2,279 2,069 2,069 2,069 839 838 838 14,303 張延彰 4,121 6,712 8,772 4,887 6,949 2,826 2,826 16,485 16,485 16,483 59,758 54,263 54,263 54,265 21,980 21,981 21,980 375,036 張良汕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沛汝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尚梧 264 430 562 313 445 181 181 1,057 1,057 1,057 3,830 3,480 3,478 3,478 1,409 1,409 1,410 24,041 受補償金  合計 48,082 78,304 102,346 57,011 81,052 32,970 32,970 192,327 192,327 192,327 697,184 633,075 633,075 633,075 256,435 256,435 256,435 4,375,430 
附圖一：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尚全方案）
附圖三：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良勝方案）
附圖四：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劉彩綿方案）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51號
原      告  陳松林  


被      告  張尚松  
兼訴訟代理
人          張尚全  
被      告  張尚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元  
被      告  張良倉  
兼訴訟代理  
人          張良勝  
上一被告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被      告  張良平  
            張凱棣（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道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琦琪（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惟喩（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弘杰（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巨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張世享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沛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世明  


被      告  劉彩綿  


訴訟代理人  張尚城  
被      告  張仕勳  


            張仕豪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良修  




被      告  張良汕  
            張沛汝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延彰  
被      告  陳俞彤（原名：陳弈彣）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逸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其分割方法為如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附表二擬分配人、分配位置及面積所示方式分割，並按附表三所示給付補償金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張世享已於民國113年7月20日死亡，固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憑，然本件業於張世享死亡前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則依前開規定，本院仍得依法裁判。
二、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張良榮於112年1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張巨橋（下稱張凱棣等6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將張良榮所遺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面積415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此有戶籍謄本（除戶部分）、繼承系統表、戶籍資料、本院家事法庭函、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5至437、443至455、535至537頁）可稽，張凱棣等6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具狀聲明由渠等為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業經本院將聲明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原告（見本院卷三第33頁），是張凱棣等6人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尚梧、張世享、張順吉、張良烈、陳俞彤（原名：陳弈彣，下稱陳俞彤）、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貝斯特公司），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復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無法協議分割，且系爭土地無違法分割之問題，僅係在規範面積狹小之畸零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單獨建築，及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僅禁止未達最小面積單位土地，日後不得單獨申請建築。然查，系爭土地共有人數高達27人，若採原物分割，分割後面積狹小難以收益、管理、使用，且部分在其上建有建物之共有人日後恐面臨須實質整併才得以建築之困境，並存有部分共有人因多年未移轉而產生高額稅費。是系爭土地若採原物分割，不僅難以達到分割之簡化關係及安定性，更有妨礙都市發展景觀維護及公共安全之疑慮。反觀，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土地範圍較完整，得以發揮最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符合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況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兩造共有人均得應買系爭土地，並未剝奪兩造成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機會，對兩造而言均無不利，顯較符合兩造利益及社會經濟，屬較為公平允當之分割方法。另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已由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目前公告中，已至變更最後階段，業無設置工廠之必要。若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將成為畸零地無法建築，亦須拆除許多房屋，與其保留建築物之目的不相符，就共用道路部分各共有人按持分比例分擔，亦將使各共有人損失大量之持分面積。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張尚全、張尚松：
　⒈同意分割，並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張尚全方案（下稱張尚全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惟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6（張尚全）估價報告書（下稱張尚全方案估價報告書）各共有人應受補價額顯不合理，首先，就不同分割方案所分配標的位置相當，但鑑價補償金額有不同差異，與一般觀念認知及一般經驗法則有所落差；其次，就張尚全方案關於分得編號H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分配明倫五街不足10.2公尺，為何須補償分得編號G、I、J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再者，編號C、G、J所示部分土地分配位置皆不變，土地價值為何隨分割方法變動而價值不一，與一般市場判斷有何差異；又分得編號E、K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臨明倫五街面寬皆小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為何須補償金額大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
　⒉張尚全方案係參考建築相關法令及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68號判例，並考量分割後整體經濟效益及公共交通通道、公共安全、共同利益、原有之建物及現況之居住，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皆已儘量保留，以變動最小為原則，除張良修家族參與分配明倫五街及張順明家族分配位置，為貝斯特公司所購位置分配合併在一起，無法分配在原始位置，其次考量受分配面積影響，若分配原位置，原建物仍部分會被拆割，其他大部分皆分配在最原始居住位置，以變動最小，避免建物、水電大量拆除，影響居住生活，為對共有人最有利之分割方法。反觀張良勝方案及劉彩綿方案，未考量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尤其建物、水電必須拆卸，將影響分割後現況之居住生活，亦不符合上開最高法院判例。另員水路2段145巷原本即既成道路，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需照建築線分割，且依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是張良勝方案恐有將來無法建築的問題等語。
  ㈡張良勝：系爭土地面積高達4156平方公尺，且雙面臨路，部分共有人仍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以原物分割並無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三）張良勝方案（下稱張良勝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關於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6（張良勝）估價報告書（下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係以編號F坵塊為基準，並按面積、地形、臨路、土地開發適宜度、聯外道路距離等因素修正其他各坵塊之合理價格。惟其中關於按面積修正部分，編號F坵塊以外之各坵塊，均修正為＋1~2%（詳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表11），即其他坵塊之面積條件均優於F坵塊，令人費解，顯非合理。又各坵塊之面積是依據各共有人之持分面積而定，故在分割共有物事件中，各共有之持分面積多寡，在共有人相互間，理應無優劣之分。此與土地交易時會考量面積因素之情形，不能相提並論。另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一）編號A（平房）、D（2層樓房）、B（2層樓房）所示建物目前均由占用人居住或做為工廠使用中，有保留必要。張良勝方案可保留上開建物，而張尚全方案將損及編號A（平房）所示建物，劉彩綿方案則將損及編號A（平房）、D（2層樓房）所示建物等語。
　㈢劉彩綿：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四）劉彩綿方案（下稱劉彩綿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原物分割之問題，原告聲請變價分割顯不可採，至系爭土地鄰接明倫五街，張良勝方案未公平合理分配，亦不可採，另依各方案分配伊所分得之土地均未臨明倫五街等語。
　㈣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同意張良勝方案，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意見同張良勝所述。
　㈤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張良勝方案。
　㈥張良烈：誰的持分比較多，伊就支持誰。　
　㈦張凱棣等6人：當時伊等父親張良榮有提出分割方案，但不知何故，沒有繳費，所以沒有繪圖。伊等現占有位置是在系爭土地最角落的地方，其上房屋是有建號的，也有工廠營運執照，無論哪個方案伊等之找補金額都是最高的，但找補金額對伊等來說不重要。請法院在劃分位置及找補時能考量到使用執照及目前使用的位置。
　㈧陳俞彤、貝斯特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共有物繼續供他物之用，而為其物之利用所不可缺，或為一權利之行使所不可缺者而言。系爭土地為兩造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堪信為真正。又兩造並無協議不為分割，且系爭土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而兩造未能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因此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可資參照）。經查：　
  ⒈觀之系爭土地現況，附圖一編號J、I、H、G、F、E為三合院，編號G為三合院公廳，狀態極為老舊，甚至有以浪板加強外牆之情形，三合院前有編號S空地，該空地南面臨明倫五街；編號R為道路，為既成道路即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127巷（下稱東側既成道路），R道路東北處為T空地，面積狹小，僅4.99平方公尺；編號A、C、B、D分別為平房及2層樓房，面臨編號R道路；編號L、M、K為平房，編號N為空地，編號O為工具間，編號P為2層樓房，編號Q為平房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5至395頁、第403頁）。　
  ⒉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⑴系爭土地迄言詞辯論終結時，有張尚全、張良勝、劉彩綿提出分割方案，然該等方案均無法完整保留系爭土地上之所有建物，於分割後勢必均會有拆除地上物之問題。而張良勝方案與劉彩綿方案主要之差異，乃在於附圖三、附圖四編號H、I、K部分之位置與土地形狀，其中張良勝方案中之此等部分（即附圖三編號H、I、K部分）較劉彩綿方案之此等部分（即附圖四編號H、I、K部分），略微方正，此外，難謂有極大差異，是採取張良勝方案或劉彩綿方案，對於各共有人而言，難謂孰優孰劣，合先說明。
　⑵然張良勝方案經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已超過共有人共有人半數，而其等之應有部分亦超過2分之1，是張良勝方案獲多數共有人認同。又張良勝方案將系爭土地分割為附圖三所示共11部分，其中附圖三編號A、B均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中編號B為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與使用現況相符，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附圖三編號C、D、E、F、G、H、I、J、K部分，均可謂方正，面積不會過於狹小，無土地細分之問題，分割後之土地不至於難以利用，且均得通行至彰化縣員林市明倫五街或員水路2段127巷，無形成袋地之情形，因此為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案。　
　⑶若採張尚全方案分割，附圖二編號A部分將延伸至編號G部分北側及系爭土地西側，使系爭土地西側及附圖二編號G、I、C部分北側均需繪出寬不到1公尺之通道，該通道難以利用且難認有其必要性，恐造成土地之浪費，又附圖一所示編號R部分為東側既成道路，此方案並未將此既成道路完全規劃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反而將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分入附圖二編號C、D、E，由分得附圖二編號C、D、E之共有人取得，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不符，恐造成爾後通行之紛爭，難謂為有利，是本院無從認張尚全方案為最適之方案。
　⑷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然按分割共有物訴訟時，法院對分割方法固有裁量權，但審諸民法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應以原物分配為原則，即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如有事實或法律上之困難，致不能依應有部分為分配者，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其餘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之金錢補償（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予各共有人，其餘部分則變賣，價金依共有部分價值分配（原物分配與價金分配併用）；並審酌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部分維持共有；變價分割（價金分配）為劣後之選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認系爭土地採張良勝方案而為原物分配，並無任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是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案，亦非最適。
　⑸從而，為兼顧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㈢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件系爭土地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面積比例與應有部分並不相同，且坐落位置有異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經本院囑託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等事項，該事務所針對產權、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市場概況、個別因素、分割後土地增值稅等採用比較法作為估價方法，認各共有人分得部分價值有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差異，有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可佐。是系爭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實際分得土地之價值較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確有增減之情形，故應由張良修、張仕勳、張仕豪、貝斯特公司、陳俞彤、陳松林、張延彰、張良汕、張沛汝、張尚梧對其他共有人為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補償，始為公平。
　⒉雖張尚全、張良勝等共有人對於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有所質疑，惟本件3份估價報告均已指明其係依上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蒐集市場上可信賴之地價資訊，透過一般經驗法則，遵循一般估價原則，依市場供需情形、最有效使用、競爭、替代及適合等，綜合考量各項情況及市場接受性而得出本件結論，其所為鑑定之結果自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其等未能舉證證明本件估價報告有何違反正確鑑定方法或程序之情，則其否認系爭估價報告之結論，要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固得由原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就該部分並不生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況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被告負義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毋寧為其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原告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被告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昌哲
附表一：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及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張尚全

		1/18

		1/18



		


		


		


		




		2

		張尚松

		1/18

		1/18



		


		


		


		




		3

		張尚梧

		28/1344

		28/1344



		4

		張良倉

		1/24

		1/24



		5

		張良平

		1/24

		1/24



		6

		張良勝

		1/24

		1/24



		7

		張良修

		14/288

		14/288



		8

		張世享

		7/378

		7/378



		9

		張順明

		56/4032

		56/4032



		10

		張順吉

		56/4032

		56/4032



		11

		張良烈

		56/4032

		56/4032



		12

		蕭金惠

		19/630

		19/630



		13

		陳妤瑄

		9387/238140

		9387/238140



		14

		張世宜

		747/34020

		747/34020



		15

		張延彰

		56/1344

		56/1344



		16

		張世杰

		531/17010

		531/17010



		17

		劉彩綿

		1/18

		1/18



		18

		張世明

		16/1260

		16/1260



		19

		張世沛

		16/1260

		16/1260



		20

		張仕勳

		1/96

		1/96



		21

		張仕豪

		1/96

		1/96



		22

		張良汕

		42/1344

		42/1344



		23

		張沛汝

		42/1344

		42/1344



		24

		陳俞彤

		37/288

		37/288



		25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5737/45216

		5737/45216



		26

		陳松林

		1/628

		1/628



		27

		張巨橋

		公同共有
14/288

		連帶負擔
14/288



		28

		張凱棣

		


		




		29

		張道朋

		


		




		30

		張琦琪

		


		




		31

		張惟喩

		


		




		32

		張弘杰

		


		








附表二：分割後土地位置、面積配置表
		編號

		擬分配人

		分配位置
（附圖編號）

		分配後應有
部分比例

		面積
　(㎡)



		1

		全體共有人

		Ａ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66.05



		2

		全體共有人

		Ｂ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81.03



		3

		張世享

		Ｃ

		70/630

		534.83



		


		蕭金惠

		


		114/630

		




		


		陳妤瑄

		


		149/630

		




		


		張世宜

		


		83/630

		




		


		張世杰

		


		118/630

		




		


		張世明

		


		48/630

		




		


		張世沛

		


		48/630

		




		4

		張良倉

		Ｄ

		1/3

		401.13



		


		張良平

		


		1/3

		




		


		張良勝

		


		1/3

		




		5

		張良修

		Ｅ

		14/20

		222.85



		


		張仕勳

		


		3/20

		




		


		張仕豪

		


		3/20

		




		6

		陳俞彤

		Ｆ

		1/2

		824.47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40712/82446

		




		


		陳松林

		


		511/82446

		




		7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Ｇ

		公同共有1/1

		155.98



		8

		張尚全

		Ｈ

		1/3

		534.89



		


		張尚松

		


		1/3

		




		


		劉彩綿

		


		1/3

		




		9

		張順明

		Ｉ

		1/3

		133.73



		


		張順吉

		


		1/3

		




		


		張良烈

		


		1/3

		




		10

		張尚梧

		Ｊ

		1/1

		66.85



		11

		張延彰

		Ｋ

		4/10

		334.19



		


		張良汕

		


		3/10

		




		


		張沛汝

		


		3/10

		








附表三：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單位：新臺幣/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受補償人如右欄

		張世享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明

		張世沛

		張良倉

		張良平

		張良勝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公同共有)

		張尚全

		張尚松

		劉彩綿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應補償金
合計



		應補償人如下列

		


		


		


		


		


		


		


		


		


		


		


		


		


		


		


		


		


		




		張良修

		8,507

		13,854

		18,109

		10,087

		14,340

		5,833

		5,833

		34,027

		34,027

		34,027

		123,348

		112,005

		112,005

		112,005

		45,369

		45,369

		45,369

		774,114



		張仕勳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張仕豪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陳俞彤

		12,681

		20,652

		26,992

		15,036

		21,376

		8,694

		8,695

		50,724

		50,724

		50,724

		183,873

		166,965

		166,965

		166,965

		67,631

		67,631

		67,631

		1,153,959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12,524

		20,396

		26,658

		14,850

		21,111

		8,588

		8,587

		50,095

		50,093

		50,095

		181,594

		164,895

		164,897

		164,895

		66,793

		66,793

		66,793

		1,139,657



		陳松林

		157

		256

		335

		186

		265

		108

		108

		629

		629

		629

		2,279

		2,069

		2,069

		2,069

		839

		838

		838

		14,303



		張延彰

		4,121

		6,712

		8,772

		4,887

		6,949

		2,826

		2,826

		16,485

		16,485

		16,483

		59,758

		54,263

		54,263

		54,265

		21,980

		21,981

		21,980

		375,036



		張良汕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沛汝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尚梧

		264

		430

		562

		313

		445

		181

		181

		1,057

		1,057

		1,057

		3,830

		3,480

		3,478

		3,478

		1,409

		1,409

		1,410

		24,041



		受補償金  合計

		48,082

		78,304

		102,346

		57,011

		81,052

		32,970

		32,970

		192,327

		192,327

		192,327

		697,184

		633,075

		633,075

		633,075

		256,435

		256,435

		256,435

		4,375,430







附圖一：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尚全方案）
附圖三：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良勝方案）
附圖四：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劉彩綿方案）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51號
原      告  陳松林  

被      告  張尚松  
兼訴訟代理
人          張尚全  
被      告  張尚梧  
訴訟代理人  張繼元  
被      告  張良倉  
兼訴訟代理  
人          張良勝  
上一被告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被      告  張良平  
            張凱棣（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道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琦琪（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惟喩（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張弘杰（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巨橋（即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張世享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沛  
兼上五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世明  

被      告  劉彩綿  

訴訟代理人  張尚城  
被      告  張仕勳  

            張仕豪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良修  


被      告  張良汕  
            張沛汝  

兼上二被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張延彰  
被      告  陳俞彤（原名：陳弈彣）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逸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其分割方法為如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附表二擬分配人、分配位置及面積所示方式分割，並按附表三所示給付補償金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間，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但於言詞辯論終結後當然停止者，本於其辯論之裁判得宣示之，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張世享已於民國113年7月20日死亡，固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憑，然本件業於張世享死亡前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則依前開規定，本院仍得依法裁判。
二、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張良榮於112年1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張巨橋（下稱張凱棣等6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將張良榮所遺坐落彰化縣○○市○○段00地號土地(面積415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妥繼承登記，此有戶籍謄本（除戶部分）、繼承系統表、戶籍資料、本院家事法庭函、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二第435至437、443至455、535至537頁）可稽，張凱棣等6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規定具狀聲明由渠等為張良榮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業經本院將聲明承受訴訟狀繕本送達原告（見本院卷三第33頁），是張凱棣等6人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張尚梧、張世享、張順吉、張良烈、陳俞彤（原名：陳弈彣，下稱陳俞彤）、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貝斯特公司），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復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無法協議分割，且系爭土地無違法分割之問題，僅係在規範面積狹小之畸零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單獨建築，及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僅禁止未達最小面積單位土地，日後不得單獨申請建築。然查，系爭土地共有人數高達27人，若採原物分割，分割後面積狹小難以收益、管理、使用，且部分在其上建有建物之共有人日後恐面臨須實質整併才得以建築之困境，並存有部分共有人因多年未移轉而產生高額稅費。是系爭土地若採原物分割，不僅難以達到分割之簡化關係及安定性，更有妨礙都市發展景觀維護及公共安全之疑慮。反觀，系爭土地若採變價分割，土地範圍較完整，得以發揮最高之經濟上利用價值，符合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旨，況以變價分割之方式，兩造共有人均得應買系爭土地，並未剝奪兩造成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機會，對兩造而言均無不利，顯較符合兩造利益及社會經濟，屬較為公平允當之分割方法。另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已由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目前公告中，已至變更最後階段，業無設置工廠之必要。若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將成為畸零地無法建築，亦須拆除許多房屋，與其保留建築物之目的不相符，就共用道路部分各共有人按持分比例分擔，亦將使各共有人損失大量之持分面積。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
二、被告則以：
　㈠張尚全、張尚松：
　⒈同意分割，並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二）張尚全方案（下稱張尚全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惟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6（張尚全）估價報告書（下稱張尚全方案估價報告書）各共有人應受補價額顯不合理，首先，就不同分割方案所分配標的位置相當，但鑑價補償金額有不同差異，與一般觀念認知及一般經驗法則有所落差；其次，就張尚全方案關於分得編號H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分配明倫五街不足10.2公尺，為何須補償分得編號G、I、J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再者，編號C、G、J所示部分土地分配位置皆不變，土地價值為何隨分割方法變動而價值不一，與一般市場判斷有何差異；又分得編號E、K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臨明倫五街面寬皆小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為何須補償金額大於分得編號F所示部分土地之共有人。
　⒉張尚全方案係參考建築相關法令及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468號判例，並考量分割後整體經濟效益及公共交通通道、公共安全、共同利益、原有之建物及現況之居住，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皆已儘量保留，以變動最小為原則，除張良修家族參與分配明倫五街及張順明家族分配位置，為貝斯特公司所購位置分配合併在一起，無法分配在原始位置，其次考量受分配面積影響，若分配原位置，原建物仍部分會被拆割，其他大部分皆分配在最原始居住位置，以變動最小，避免建物、水電大量拆除，影響居住生活，為對共有人最有利之分割方法。反觀張良勝方案及劉彩綿方案，未考量日常生活水電設施等使用情形，尤其建物、水電必須拆卸，將影響分割後現況之居住生活，亦不符合上開最高法院判例。另員水路2段145巷原本即既成道路，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需照建築線分割，且依建築法第42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是張良勝方案恐有將來無法建築的問題等語。
  ㈡張良勝：系爭土地面積高達4156平方公尺，且雙面臨路，部分共有人仍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以原物分割並無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三）張良勝方案（下稱張良勝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關於環宇事務所113環宇030346（張良勝）估價報告書（下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係以編號F坵塊為基準，並按面積、地形、臨路、土地開發適宜度、聯外道路距離等因素修正其他各坵塊之合理價格。惟其中關於按面積修正部分，編號F坵塊以外之各坵塊，均修正為＋1~2%（詳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表11），即其他坵塊之面積條件均優於F坵塊，令人費解，顯非合理。又各坵塊之面積是依據各共有人之持分面積而定，故在分割共有物事件中，各共有之持分面積多寡，在共有人相互間，理應無優劣之分。此與土地交易時會考量面積因素之情形，不能相提並論。另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一）編號A（平房）、D（2層樓房）、B（2層樓房）所示建物目前均由占用人居住或做為工廠使用中，有保留必要。張良勝方案可保留上開建物，而張尚全方案將損及編號A（平房）所示建物，劉彩綿方案則將損及編號A（平房）、D（2層樓房）所示建物等語。
　㈢劉彩綿：請求將系爭土地依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四）劉彩綿方案（下稱劉彩綿方案）所示之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原物分割之問題，原告聲請變價分割顯不可採，至系爭土地鄰接明倫五街，張良勝方案未公平合理分配，亦不可採，另依各方案分配伊所分得之土地均未臨明倫五街等語。
　㈣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同意張良勝方案，就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意見同張良勝所述。
　㈤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張良勝方案。
　㈥張良烈：誰的持分比較多，伊就支持誰。　
　㈦張凱棣等6人：當時伊等父親張良榮有提出分割方案，但不知何故，沒有繳費，所以沒有繪圖。伊等現占有位置是在系爭土地最角落的地方，其上房屋是有建號的，也有工廠營運執照，無論哪個方案伊等之找補金額都是最高的，但找補金額對伊等來說不重要。請法院在劃分位置及找補時能考量到使用執照及目前使用的位置。
　㈧陳俞彤、貝斯特公司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係指共有物繼續供他物之用，而為其物之利用所不可缺，或為一權利之行使所不可缺者而言。系爭土地為兩造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共有，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堪信為真正。又兩造並無協議不為分割，且系爭土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而兩造未能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因此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共有土地之使用現況，並顧及分割後全體之通路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68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可資參照）。經查：　
  ⒈觀之系爭土地現況，附圖一編號J、I、H、G、F、E為三合院，編號G為三合院公廳，狀態極為老舊，甚至有以浪板加強外牆之情形，三合院前有編號S空地，該空地南面臨明倫五街；編號R為道路，為既成道路即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127巷（下稱東側既成道路），R道路東北處為T空地，面積狹小，僅4.99平方公尺；編號A、C、B、D分別為平房及2層樓房，面臨編號R道路；編號L、M、K為平房，編號N為空地，編號O為工具間，編號P為2層樓房，編號Q為平房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附圖一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5至395頁、第403頁）。　
  ⒉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⑴系爭土地迄言詞辯論終結時，有張尚全、張良勝、劉彩綿提出分割方案，然該等方案均無法完整保留系爭土地上之所有建物，於分割後勢必均會有拆除地上物之問題。而張良勝方案與劉彩綿方案主要之差異，乃在於附圖三、附圖四編號H、I、K部分之位置與土地形狀，其中張良勝方案中之此等部分（即附圖三編號H、I、K部分）較劉彩綿方案之此等部分（即附圖四編號H、I、K部分），略微方正，此外，難謂有極大差異，是採取張良勝方案或劉彩綿方案，對於各共有人而言，難謂孰優孰劣，合先說明。
　⑵然張良勝方案經張良平、張順明、蕭金惠、陳妤瑄、張世宜、張世杰、張世沛、張世明、張仕勳、張仕豪、張良修、張良汕、張沛汝、張延彰、張尚梧、張良倉、張世享、張順吉同意，已超過共有人共有人半數，而其等之應有部分亦超過2分之1，是張良勝方案獲多數共有人認同。又張良勝方案將系爭土地分割為附圖三所示共11部分，其中附圖三編號A、B均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中編號B為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與使用現況相符，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附圖三編號C、D、E、F、G、H、I、J、K部分，均可謂方正，面積不會過於狹小，無土地細分之問題，分割後之土地不至於難以利用，且均得通行至彰化縣員林市明倫五街或員水路2段127巷，無形成袋地之情形，因此為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案。　
　⑶若採張尚全方案分割，附圖二編號A部分將延伸至編號G部分北側及系爭土地西側，使系爭土地西側及附圖二編號G、I、C部分北側均需繪出寬不到1公尺之通道，該通道難以利用且難認有其必要性，恐造成土地之浪費，又附圖一所示編號R部分為東側既成道路，此方案並未將此既成道路完全規劃為道路，由全體共有人按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反而將東側既成道路之部分分入附圖二編號C、D、E，由分得附圖二編號C、D、E之共有人取得，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不符，恐造成爾後通行之紛爭，難謂為有利，是本院無從認張尚全方案為最適之方案。
　⑷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然按分割共有物訴訟時，法院對分割方法固有裁量權，但審諸民法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應以原物分配為原則，即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原物分配）；如有事實或法律上之困難，致不能依應有部分為分配者，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其餘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之金錢補償（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予各共有人，其餘部分則變賣，價金依共有部分價值分配（原物分配與價金分配併用）；並審酌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部分維持共有；變價分割（價金分配）為劣後之選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認系爭土地採張良勝方案而為原物分配，並無任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是原告主張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案，亦非最適。
　⑸從而，為兼顧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利益，並發揮經濟效益，本院認系爭土地依張良勝方案分割，最為妥適。
  ㈢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本件系爭土地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面積比例與應有部分並不相同，且坐落位置有異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經本院囑託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等事項，該事務所針對產權、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市場概況、個別因素、分割後土地增值稅等採用比較法作為估價方法，認各共有人分得部分價值有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差異，有張良勝方案估價報告書可佐。是系爭土地分割後，各共有人實際分得土地之價值較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確有增減之情形，故應由張良修、張仕勳、張仕豪、貝斯特公司、陳俞彤、陳松林、張延彰、張良汕、張沛汝、張尚梧對其他共有人為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補償，始為公平。
　⒉雖張尚全、張良勝等共有人對於環宇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有所質疑，惟本件3份估價報告均已指明其係依上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蒐集市場上可信賴之地價資訊，透過一般經驗法則，遵循一般估價原則，依市場供需情形、最有效使用、競爭、替代及適合等，綜合考量各項情況及市場接受性而得出本件結論，其所為鑑定之結果自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其等未能舉證證明本件估價報告有何違反正確鑑定方法或程序之情，則其否認系爭估價報告之結論，要無可採。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兩造就共有物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固得由原告起訴請求裁判分割，然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就該部分並不生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況縱法院認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依法定方法分割，然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分割後各共有人間就他共有人分得部分係互負擔保責任，即該判決尚非片面命被告負義務；遑論兩造主張不同之分割方法，以致不能達成協議，毋寧為其等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如僅因法院准原告分割共有物之請求，即命被告應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不免失衡，故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吳怡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昌哲
附表一：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及訴訟費用負擔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張尚全 1/18 1/18     2 張尚松 1/18 1/18     3 張尚梧 28/1344 28/1344 4 張良倉 1/24 1/24 5 張良平 1/24 1/24 6 張良勝 1/24 1/24 7 張良修 14/288 14/288 8 張世享 7/378 7/378 9 張順明 56/4032 56/4032 10 張順吉 56/4032 56/4032 11 張良烈 56/4032 56/4032 12 蕭金惠 19/630 19/630 13 陳妤瑄 9387/238140 9387/238140 14 張世宜 747/34020 747/34020 15 張延彰 56/1344 56/1344 16 張世杰 531/17010 531/17010 17 劉彩綿 1/18 1/18 18 張世明 16/1260 16/1260 19 張世沛 16/1260 16/1260 20 張仕勳 1/96 1/96 21 張仕豪 1/96 1/96 22 張良汕 42/1344 42/1344 23 張沛汝 42/1344 42/1344 24 陳俞彤 37/288 37/288 25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5737/45216 5737/45216 26 陳松林 1/628 1/628 27 張巨橋 公同共有 14/288 連帶負擔 14/288 28 張凱棣   29 張道朋   30 張琦琪   31 張惟喩   32 張弘杰   
附表二：分割後土地位置、面積配置表
編號 擬分配人 分配位置 （附圖編號） 分配後應有 部分比例 面積 　(㎡) 1 全體共有人 Ａ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66.05 2 全體共有人 Ｂ 按原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481.03 3 張世享 Ｃ 70/630 534.83  蕭金惠  114/630   陳妤瑄  149/630   張世宜  83/630   張世杰  118/630   張世明  48/630   張世沛  48/630  4 張良倉 Ｄ 1/3 401.13  張良平  1/3   張良勝  1/3  5 張良修 Ｅ 14/20 222.85  張仕勳  3/20   張仕豪  3/20  6 陳俞彤 Ｆ 1/2 824.47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40712/82446   陳松林  511/82446  7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Ｇ 公同共有1/1 155.98 8 張尚全 Ｈ 1/3 534.89  張尚松  1/3   劉彩綿  1/3  9 張順明 Ｉ 1/3 133.73  張順吉  1/3   張良烈  1/3  10 張尚梧 Ｊ 1/1 66.85 11 張延彰 Ｋ 4/10 334.19  張良汕  3/10   張沛汝  3/10  
附表三：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單位：新臺幣/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受補償人如右欄 張世享 蕭金惠 陳妤瑄 張世宜 張世杰 張世明 張世沛 張良倉 張良平 張良勝 張巨橋、張凱棣、張道朋、張琦琪、張惟喩、張弘杰 (公同共有) 張尚全 張尚松 劉彩綿 張順明 張順吉 張良烈 應補償金 合計 應補償人如下列                   張良修 8,507 13,854 18,109 10,087 14,340 5,833 5,833 34,027 34,027 34,027 123,348 112,005 112,005 112,005 45,369 45,369 45,369 774,114 張仕勳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張仕豪 1,823 2,968 3,880 2,161 3,073 1,250 1,250 7,292 7,292 7,292 26,432 24,001 24,001 24,001 9,722 9,722 9,722 165,882 陳俞彤 12,681 20,652 26,992 15,036 21,376 8,694 8,695 50,724 50,724 50,724 183,873 166,965 166,965 166,965 67,631 67,631 67,631 1,153,959 貝斯特建設有限公司 12,524 20,396 26,658 14,850 21,111 8,588 8,587 50,095 50,093 50,095 181,594 164,895 164,897 164,895 66,793 66,793 66,793 1,139,657 陳松林 157 256 335 186 265 108 108 629 629 629 2,279 2,069 2,069 2,069 839 838 838 14,303 張延彰 4,121 6,712 8,772 4,887 6,949 2,826 2,826 16,485 16,485 16,483 59,758 54,263 54,263 54,265 21,980 21,981 21,980 375,036 張良汕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沛汝 3,091 5,034 6,579 3,665 5,210 2,120 2,120 12,363 12,364 12,364 44,819 40,698 40,698 40,698 16,485 16,485 16,485 281,278 張尚梧 264 430 562 313 445 181 181 1,057 1,057 1,057 3,830 3,480 3,478 3,478 1,409 1,409 1,410 24,041 受補償金  合計 48,082 78,304 102,346 57,011 81,052 32,970 32,970 192,327 192,327 192,327 697,184 633,075 633,075 633,075 256,435 256,435 256,435 4,375,430 
附圖一：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0年12月22日員土測字第2253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二：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5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尚全方案）
附圖三：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7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張良勝方案）
附圖四：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員土測字第36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劉彩綿方案）



